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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强化公司内部

监督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拟设立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

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其决议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公司财务状况、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审核财务信息及

其披露，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等。 

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研

究并提出建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进行考

核并提出建议；制定、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二、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现有董事情况，公司选举以下董事组成各

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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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委员会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许理浩，杨帆，朱怀清 许理浩 

审计委员会 林浩，杨帆，朱怀清 朱怀清 

提名委员会 许理浩，杨帆，朱怀清 杨帆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松江，杨帆，朱怀清 朱怀清 

说明： 

1、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由独立董

事担任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朱怀清具备会计专业资格，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3、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4、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相关工作细则 

公司拟针对专门委员会另行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对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程序、表决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 

四、备查文件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苏州上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27日 


